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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被继承人黄光才（男，1956年11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0224195611101252）于

2025年10月5日死亡，生前立有遗嘱，现遗嘱受益人向重庆市两江公证处申办继承权公

证。如有下列情况请于2025年12月5日内向本处（重庆市两江公证处）提出：1、上述公证

遗嘱不真实，不合法；2、生前立有其他遗嘱或签订有遗赠抚养协议；3、属于黄光才的缺乏劳

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4、继承人有丧失继承权的法定情况。

联系地址：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218号月光之城6栋重庆市两江公证处

联系人：黎睿

电话：13983959839

2025年10月17日

公 告
重庆凯奥物流有限公司:

你单位的渝DL1556于2025年09月01日01时43分在G93成渝环线高速上

行K430+400m重庆G93高新站存在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行为。违反了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

七条的规定，责令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你单位作出罚款叁仟元整（￥3000）

的行政处罚。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渝

651交执罚〔2025〕0302），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地址：重庆市G93成渝环线G93高新收费站旁高速公路交

通执法办公楼 电话：19112172433。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10月17日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告
文益：

本机关已于 2025 年 10 月 11 日向你（单位）作出《催告通知书》渝 10703 交执罚

【2025】第0517号，并于2025年10月11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你送达，因电话无法联

系，收件人地址待确认，现已退回本机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作出的内容如下：

因你于2025年08月15日15时19分许，驾驶渝A712T2号车在渝中区聚合园小区

存在拒载的违法行为，本机关已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渝10703交执罚[2025]

第0517号）。在该处罚决定生效后，因你至今未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向你催

告履行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10月17日

遗失启事
本人盛建方，执业于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15001201310932632，因保管不善

于2025年10月15日遗失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正本，现声明作废。

2025年10月17日

··渝检故事汇渝检故事汇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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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公开道歉信绝不能少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用检察监督守牢减刑案件的公正底线

“邓检察官，您看看！道歉信已经在正义
网上刊登了，所有民事公益诉讼判项都履行完
毕了。”当同事将减刑裁定书递给市检察院第
一分院（下称一分院）的承办检察官邓光荣时，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思绪不禁飘回到今年 6
月，第一次审查封某减刑案件时，那份公开道
歉声明迟迟未能履行……

2022 年12月，封某因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同
时法院还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要
求其删除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并在全国
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今年6月，刑罚执行机关认为封某在服刑
期间表现良好，拟向法院提请减去其有期徒刑
七个月，并依法向一分院征求意见。

驻监检察室调查中发现，封某尚未履行公
开赔礼道歉的民事公益诉讼判项，且无证据证
明其已销毁非法获取和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

“一条公民信息都不能留，一句公开道歉
都不能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封某‘确有悔
改表现’。”办案组在审查案件时态度明确。根
据相关规定，罪犯是否履行民事公益诉讼判
项，是认定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内容。

为准确判断封某是否符合减刑条件，一分
院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办案组走访了曾
办理该案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
全面审查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项的履行情况。

经查，封某的作案工具已被司法机关扣押

没收，存储于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均已销
毁。但封某正在监狱服刑，难以联系
外界，导致公开道歉的民事公益诉
讼判项一直未能履行。

“既要严格审查减刑条
件，又要积极创造履行条
件，才能真正修复被侵害的
社会公共利益。”邓光荣表
示。

6 月 19 日，一分院向刑
罚执行机关出具《减刑征求
意见反馈函》，书面建议监狱
本批次不对封某报请减刑，待其
补全相关证据材料后再行报请。

“我确实想道歉，但在监狱里实在不
知道该怎么办啊！”封某在得知减刑暂缓后，向
检察官吐露了心声。

了解这一情况后，检察机关主动作为，积极
协助封某履行道歉义务。在检察官的多次协调
下，终于为封某搭建起履行判决义务的桥梁。

7月2日，在检察机关的协助下，封某在正
义网上发布了道歉声明：“我深刻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危害性，对我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表示诚挚的歉意
……”这封迟来的道歉信，成为衡量罪犯是否
真心悔改的标尺。

7月24日，刑罚执行机关再次就封某减刑
案征求检察机关意见。这次，检察机关经过全

面审查，确认所有判项均已履行完毕，最终认
定封某符合减刑条件。

8 月，法院裁定对封某减去剩余刑期。8
月31日，封某被刑满释放。

站在办公室窗前，邓光荣思绪万千，一封
道歉声明，是封某面向公众的责任承担方式；
一份《反馈函》，守住了高墙内外的刑事执行公
平与正义。检察机关通过此案，展现了其在刑
事执行监督工作中的“稳、准、实”，不仅是对司
法权威的强力捍卫，也是对法治文明的最佳诠
释。 通讯员 刘传丽 李润雪

记者 舒楚寒

荣昌区检察院：
进健身房得“刷脸”
小心个人信息泄露

近日，荣昌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近
期办理的一起个人信息保护案进行回访时，一健
身房负责人介绍，之前为图方便安装的人脸识别
系统已拆除，收集的人脸信息也全部删除。

“某健身房在办理会员卡时要求采集人脸信
息，是否合法？”2025年7月，荣昌区检察院收到“益
心为公”志愿者提供的线索，初步核实后于7月29
日立案并开展调查核实。

调查发现，为便于管理，该健身房自2023年开
业后便安装了两台人脸识别设备，并在顾客办理会
员卡时，同步收集顾客人脸信息并录入会员管理系
统。两年多来，共收集人脸信息1000余条，其中包
含大量未成年人的信息。更让检察官担忧的是，会
员卡失效后，顾客的人脸信息依旧储存在系统里，
没有及时删除。而储存这些敏感信息的管理系统
由第三方人员远程维护，存在信息泄露风险。

同时，检察官走访发现，这一问题在健身行业
并非个例。针对上述情况，8月5日，荣昌区检察
院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
行职责，对健身场所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实施监督，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随后向经营者发出了整改通知，列出
具体问题清单，责令限期完成整改。健身房很快拆
除了人脸识别设备，彻底删除了非必要个人信息，
并启用电子手环作为新的通行凭证，在保障身份核
验效率的同时，有效保护了顾客个人信息安全。

回访过程中，检察官也积极向群众开展网络
安全普法。“现在前台核实身份后，用手环就能进
出，很方便！”一位健身顾客表示，“通过检察官的
宣传，我了解到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后果严重。以
后在接受服务时，我们会更注意了解个人信息是
怎么被使用的，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

通讯员 周光子 记者 张柳妞

武隆区检察院：
养殖尾水排入河道
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你闻闻，这空气里可没有臭味了。现在水清
了，生态也好起来了。”日前，在武隆区某乡镇一养
鱼场的回访现场，武隆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陈先伦仔细查看着整改效果，不住点头。

今年4月，陈先伦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同事
在一次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养鱼池的尾水处理池
被厚厚的藻类覆盖，浑浊的养殖尾水正通过雨水
沟渠直排入河，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味，影响
周边生态环境。经过了解得知，该养鱼场共有11
个鱼池，其中两个鱼池因地势低，尾水无法有效收
集处理，加之该养鱼场尾水排放沟渠和雨水排放
沟渠混用，导致养殖废水便混着雨水经小河沟排
进了龙溪河。

因该行为涉嫌污染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益，
4月9日，武隆区检察院决定立案调查。5月6日，
该院向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加强与属地
政府的分工协作，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辖区范
围内水产养殖行业养殖尾水污染防治工作，切实
保护河流水生态环境。

一场守护碧水的攻坚行动迅速展开，更换滤料、
增设围栏、清理排水沟……一系列措施实现雨水与
养殖尾水有效分流处置。为持续做好辖区内水产养
殖尾水综合治理，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共同发力，扩大
检查范围，推动尾水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为推动治理成果常态化，行政职能部门陆续开
展重点检查11次，并建立全区规模化水产养殖尾水
年度监测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5月，
一份《关于加强水产养殖尾水综合利用监督管理工
作的通知》出台，厘清不同规模养殖场的监管主体
与职责，实现“谁来管、怎么管”的制度化明确。

此外，通过“日常巡查+不定期抽查”实现全覆
盖监管，并加强普法宣传与企业指导，压实主体责
任，确保尾水治理持续稳定达标。

记者 张柳妞

跨越山海，只为点亮希望
讲述人：万州区检察院 张洪博

12309，是全国检察服务热线。这串看似
平凡的数字，却承载着检察机关对人民的责
任担当。今天讲述一个12309背后的故事。

2024年4月的一天，电话那头传来一个
男子焦急的声音，“检察官，我被骗的钱……
还能回来吗？”男子叫小杰，是外地来渝奋斗
的年轻人，是一名退役军人。当他满怀憧憬
在网络求职时，却掉入了诈骗陷阱——两万
多元钱被骗走。

随后几天，我多次接到小杰的来电，每
一次都伴随小杰焦灼的询问。“检察官，我被
骗的钱什么时候回来啊？”“检察官，我的事
情解决了吗？”这不对劲。我们深入了解后，
小杰的情况令我揪心：妹妹因医疗事故瘫痪
在床，急需做手术；母亲患有精神残疾，父亲
年迈丧失劳动能力，小杰这个年轻人是这个
家唯一的顶梁柱。两万多元钱，很可能就是
压垮这个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时间就是生命，救助刻不容缓。我们立
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经查，原案被告确实无力退赃，小杰符
合司法救助条件。材料火速报请市检察

院。仅仅3天，市检察院检察官打来电话告
知司法救助已通过，并指出，小杰可能存在
后续困难，建议启动社会救助衔接工作，实
现长效帮扶。

跨越山海只为点亮一个希望！我们立
刻通过12309联系小杰的户籍地——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检察院。移送的线
索像衔着暖意的信鸽，飞越到千里之外的桂
林。广西同仁没有丝毫迟疑，当天走访调
查，次日反馈情况。

可新的问题出现了，重庆与广西相隔千
里，政策标准都不相同，怎样才能帮扶到位
呢？一周后，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给
出了答案。

广西检察机关、兴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同志们风尘仆仆赶赴万州。在万州区检
察院，两地人员围坐一堂，笔尖在纸上沙沙
作响，帮扶措施一条条清晰列出。小杰也在
场，当问他为何不早说明困
境，他低下头腼腆地说：“不
想给你们添太多麻烦。”这
句质朴的话语让在场所有

人动容，也更坚定了我们帮扶的决心。
行动，是最好的承诺。小杰户籍所在地

广西兴安县的各部门通力协作，帮扶措施很
快落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迅速发放帮扶资
金；检察院提供老家就业岗位，送来300只鸭
苗发展养殖；民政部门上调低保类别，解决
大病二次救助；当地司法局为其妹妹的医疗
事故诉讼提供法律援助；镇政府为小杰父亲
安排了乡村公益岗位。

当一项项措施从纸面变为现实，我不禁
感叹渝桂两地相隔千山万水，但检察为民的
情怀永远是零距离。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希望
检察机关加强救助效果跟踪回访。6月，我
们在回访中意外发现小杰留在重庆创业了
——他创办动漫谷子店在抖音经营得有声
有色，收入稳定。妹妹的医疗事故诉讼胜
诉，获赔成功，这是这个家迎来的重大转
机。7月，我们联合广西同仁赴兴安回访，邀
请人大代表、残联、教委的负责人一道，为小
杰妹妹就学就业提供长效帮扶。看到小杰
家人脸上流露出久违的笑容，我的内心涌起
一股无比滚烫的暖流。

临别时，我问小杰为何放弃回老家工
作，选择留在重庆。他紧握着我的双手，眼
神坚定地说：“在最困难时，是你们帮我扛过
难关，重庆这座城市给了我放手去闯的底气
和信心！”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或许
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让每个异
乡人都能安心扎根的温暖。作为守护公平
正义的检察人，我们也必将以法之名护万家
灯火，让每颗逐梦的心都能跨越山海、无畏
前行！ 记者 叶会娟 整理

渝桂检察机关商讨跨省救助措施渝桂检察机关商讨跨省救助措施

检察官审查案件检察官审查案件

！


